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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清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清远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清远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茶

叶研究所、清远市清新区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清远市质量管理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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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坑茶加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蒲坑茶加工的要求、工艺流程、加工技术、质量管理、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蒲坑茶的加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30375  茶叶贮存 

GB/T 30766  茶叶分类 

GB/T 31748  茶鲜叶处理要求 

BB/T 0078  茶叶包装通用技术要求 

GH/T 1077  茶叶加工技术规程 

GH/T 1124  茶叶加工术语 

3 术语与定义 

GB/T 30766、GH/T 11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蒲坑茶毛茶 

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石潭镇及周边村镇种植的中小叶群体及其他品种茶树的鲜叶为原料，经过杀

青、揉捻、干燥制成的毛茶。 

3.2  

蒲坑茶  

以蒲坑茶毛茶为原料，再经筛选分级、汽蒸、复揉、干燥、陈化或不陈化等特定加工工艺制成的具

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 

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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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鲜叶 

鲜叶采自茶树的芽叶新梢，应保持芽叶新鲜、洁净、无污染和无其他非茶类夹杂物。 

4.2 鲜叶装运 

应符合GB/T 31748的规定。 

4.3 鲜叶分级 

鲜叶分级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鲜叶分级要求 

级别 芽叶比例 

特级 以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为主，并占总量的 70%以上。 

一级 以一芽二叶、一芽三叶及同等嫩度的对夹叶为主，并占总量的 70%以上。 

二级 以一芽三叶、一芽四叶及同等嫩度的对夹叶为主，并占总量的 70%以上。 

三级 以一芽四叶、一芽五叶及同等嫩度的对夹叶为主，并占总量的 70%以上。 

4.4 加工环境条件 

4.4.1 场地、用水 

茶叶加工场地、加工用水、厂区布局和加工车间等应符合GH/T 1077的要求。 

4.4.2 加工条件 

加工过程中的设备、用具和人员的要求应符合GH/T 1077的规定。 

5 工艺流程 

5.1 蒲坑茶毛茶工艺流程（初制工艺） 

鲜叶→摊青→杀青→揉捻→干燥 

5.2 蒲坑茶工艺流程（复制工艺） 

毛茶→筛选分级→汽蒸→复揉→渥堆→干燥→陈化或不陈化→包装 

6 加工技术 

6.1 初制工艺 

6.1.1 摊青 

摊青时要求抖散摊平呈蓬松状态，厚薄均匀。摊青至叶片变软，失去光泽，叶色变暗为宜。 

6.1.2 杀青 

杀青要均匀，温度先高后低，杀青程度以叶质变柔软带粘性，叶色转为暗绿色，青草气味基本消失，

香气显露为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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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揉捻 

采用“轻-中-重-轻”的顺序揉捻，揉捻时间8 min～10 min，以茶叶卷紧成条，手用力握茶叶有茶

汁流出为宜。 

6.1.4 干燥 

茶叶均匀摊放在烘干机或烘笼中，烘干温度先高后低，烘干至茶叶含水分达12%以下，以手握茶叶

有刺手感，茶梗易折断，手捏茶叶成粉末为宜。 

6.2 复制工艺 

6.2.1 筛选分级 

通过筛分、拣剔等方式，除去梗、片及非茶类物质，达到产品分级要求。 

6.2.2 汽蒸 

汽蒸时要先把水烧至沸腾产生水蒸气后再放茶叶，汽蒸时间35 min～40 min，以茶叶湿润变软，桶

内茶叶下踏至原高度一半，手握茶叶成团不碎为宜。 

6.2.3 复揉 

采用包揉形式把茶叶压紧形成一个茶包，放在凉席上来回滚动搓揉30 min～40 min，或采用揉捻机

以“轻-中-轻”的顺序揉捻8 min～10 min。以茶叶进一步卷紧成条为宜。 

6.2.4 渥堆 

6.2.4.1 通过包揉形式复揉的茶叶，包揉结束后直接放置在凉席或竹篾中静置渥堆。 

6.2.4.2 通过揉捻机复揉的茶叶均匀堆积渥堆或用布袋装好形成茶包静置渥堆。 

6.2.4.3 渥堆程度以叶色变褐，发出醇香为宜。 

6.2.5 干燥 

茶叶均匀摊放在烘干机或烘笼中，烘干温度先高后低，烘干至茶叶含水分达12 %以下，以手握茶叶

有刺手感，茶梗易折断，手捏茶叶成粉末为宜。 

6.2.6 陈化 

将茶叶放置于清洁、通风、干燥、无异杂气味的仓库中，通过长时间的储藏，使茶叶香气逐步转向

陈香，滋味逐步转向陈醇。 

7 质量管理 

7.1 加工过程的卫生管理、质量安全应符合 GB 14881 的要求， 加工过程不能添加任何非茶类物质。 

7.2 鲜叶、毛茶、在制品应按批次经检验符合要求后方可进入下一生产工序，并做好检验记录。 

7.3 企业应对出厂的产品逐批进行检验。 

7.4 产品的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要求。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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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标志、标签 

毛茶应有标签，标签应包含产地、加工日期、等级、数量等内容。成品茶标签应符合GB 7718的规

定，运输包装箱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8.2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BB/T 0078的要求。 

8.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净、无异味、无污染。运输时应防雨、防潮、防曝晒。不得与其他物品混装、

混运。 

8.4 贮存 

毛茶、半成品、成品茶应分别存放，贮存应符合GB/T 30375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